院本部两台电梯报废回收项目需求书
1、 项目概况
（1） 工程范围：因改造原因，现采购服务商对我院现有2台电梯（分别为7层7站及8层8站）予以拆除，并清空电梯井道及机房内全部废弃物。
（2） 7层7站电梯注册代码为：31704401132011110001，8层8站电梯注册代码为：31704401132011110001，电梯拆除后需按国家现行特种设备有关法律法规处理，并到番禺区特种设备监管部门办理相关电梯注销手续。
（3） 工期：拆除工期不超过3个日历天（签订开工报告起计）；
（4） 整体办理注销手续期限不超过10个日历天（签订开工报告起计）。
2、 技术要求
（1） ★资质要求：响应人需具备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资质；
（2） 拆除标准：（1）执行《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确保全过程安全防护。拆除前先对7层7站电梯或8层8站电梯各层进行围蔽，具体围蔽面积以现场采购人要求为准，围蔽高度不低于2.7米，长宽以实际尺寸为准。每层围蔽区，必须预留出入门一个，并于门内外配备锁具一把，保证拆除作业安全。围蔽完成后，经采购人验收合同，即签订开工报告。（2）拆除后需代理到番禺区有关政府部门办理两台电梯注销手续，采购人收到有关手续后可对本项目办理正式验收手续。（3）拆除后所有废料（含现场井道及机房的土建等其它废料）均由投标人负责清运。
（3） 质量保证金：人民币壹万元（中标人签订合同前向采购人支付质量保证金，经验收后双方确认无扣除费用事项采购人全额返还质量保证金，否则按同等损失扣除保证金）。
（4） 本项目采用报价最高价中标原则（即投标人报价支付费用给采购人，最高报价者中标）
3、 商务条款
（1） 报价内容：本项目采用以料代工模式，即拆除后电梯废旧金属物归中标人所有，中标人向采购人支付废品回收费用，即投标人报价支付费用给采购人。
（2） 合同签订前，中标人先向投标人缴纳人民币壹万元履约保证金及投标报价相应费用，由采购人向中标人提供相应收据。
（3） 项目顺利验收后十五个日历天内，采购人无息向投标人返回履约保证金。
（4） 中标人在签订合同前需提供拆除方案（含应急预案）及作业人员保险证明。
4、 违约责任
（5） 中标人未按约定完成安全防护及拆除任务（如逾期拆除），采购人可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如拒不履行，采购人有权更换更换施工方，中标人缴纳给采购人的履约保证金及废料回收费用均不予退回。
（6） [bookmark: _GoBack]超出工期，逾期每日按按履约保证金的1%/日计赔。
